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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小区电梯广
告“很受伤”

记者走访了多个高层住宅小
区，见电梯内的各式广告随处可
见，内容涵盖了地产、烟酒、汽车
等多个领域。

家住洛龙区勤政苑小区的张
先生称，小区电梯内的部分广告
牌表面曾有划伤、涂写或烟头烫
黑的情况。小区一位业主还曾将
电梯内一块广告牌摘掉并当场摔
在地上，原因是其认为物业在占
用小区业主的公共空间赚钱。但
经过物业的调解后，类似情况已
有所减少。

洛龙区公务员小区的一名业
主表示，小区电梯广告遭到严重
破坏的情况并不常见，但破坏电
梯广告的行为很不文明。在英才
路三和苑小区，记者在几个单元
楼的电梯内看到一些电梯门上张
贴的纸制广告已“面目全非”。一
位保洁人员表示这多是业主不满
商家如此做广告才撕毁的。

【业主】广告遭破坏
对业主利益影响不大

西工区的王女士称，精美的
电梯广告不仅起装饰作用，上面
的资讯还能为业主提供方便，“希

望电梯广告能针对小区业主特
点，内容更实用一些”。

洛龙区某小区业主魏先生认
为，小区电梯广告遭破坏，除了部
分业主的原因外，还在于物业或
业主委员会对小区广告的收益、
支出不够透明、公开。“电梯内的
空间属业主共同所有，业主有权
知道广告的收益、支出情况。”魏
先生说。

采访中，多数业主都不支持
破坏电梯广告的行为，但一些业
主认为这样做能提醒物业多关注
业主意见。多数人称，破坏电梯
广告的行为只会对广告商和物业
公司造成损失，对业主利益影响
并不大。

【物业】破坏电梯广
告，为变相损害业主利益

某小区物业负责人表示，小
区电梯广告收益多用于补充小区
建设经费，既不属于物业也不属
于业主个人所有。广告遭到破
坏，广告商发现没有达到预期广
告效果时还会要求赔偿，小区物
业、业主都得不偿失。

勤政苑小区物业负责人表
示，小区业主委员会要对广告内
容、收益及支出进行监督，破坏
电梯广告其实也是在损害小区
业主的共同利益。从事物业管

理工作多年的郭先生表示，我市
有部分物业公司是低利润运作，
一些小区物业费收费偏低，广告
收益也是其补充物业运转经费
的来源之一。

【律师】小区广告收
支需公开透明

河南尚中律师事务所宋武军
律师表示，小区电梯及其内部空
间属小区公共部分，其所有权及
使用权归业主所有，在电梯内发
布广告的收益也应归业主共同所
有，发布广告前应征得业主委员
会或业主同意，业主委员会或业
主也有权对广告内容进行审查。

河南大进律师事务所张巧利
律师称，业主对小区电梯内广告
进行破坏的做法并不明智。因为
当广告商是在业委会或由业委会
授权的物业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在
小区内做广告时，这种破坏行为
其实是变相损害业主的共同利
益。当业主对小区电梯广告有疑
虑或不满时，正确的做法是及时
与物业或业主委员会进行沟通、
协商。

张巧利律师认为，彻底解决
这件事的方法为，由业委会或物
业公司将小区广告的收支透明、
公开，只有让业主做到心中有数
才能真正打消其疑虑。

24日，记者见“罢工”电梯的门
上贴有一份通知，大致内容为电梯
因人为原因损坏，无法使用，维修
部门正在积极抢修，落款为“后勤
保障部”。“罢工”电梯旁边还有一
部电梯，居民们说，这部电梯很久
没用了，也坏了。

据住在该楼的居民称，他们多
是洛阳单晶硅有限责任公司的职
工，今年5月前后才入住进来，相关

费用也交到了公司下属单位——后
勤保障部，而他们也一直将其视为
自己的“物业管理者”。电梯出故障
了，应由后勤保障部来解决。

一些居民称，他们曾多次去找
后勤保障部协商此事，但对方称他
们只是代管小区，并不是居民聘请
的物业公司。他们目前认为电梯系
人为原因破坏，应由当事人承担维
修费用。

□记者 寇玺

28日，广融之约·洛阳晚报首
届社区文化行第26站将走进老

城区西北隅办事处义勇街社区。
晚报社区文化行活动已走进

我市多个社区，受到不少居民和
读者朋友的喜爱。它不仅为社
区居民提供现场订报、旧报回
收等多项便民服务，还为居民
们提供了一个大舞台，让大家
展示才艺。

本次社区文化行仍持续提供
上述服务，并邀您参加亲子互动
游戏，观看精彩节目。

本次活动将给大家带来一场
舞蹈“盛宴”，专业舞蹈演员会在
现场跳街舞、肚皮舞等。

活动地点：老城区西北隅办事
处义勇街社区祥园小区

活动时间：28日9:30至11:00，
15:30至17:00

乘车路线：市区乘4路、5路、9
路、16 路、18 路、20 路、22 路、41
路、42 路、53 路、56 路、58 路、86
路、90路公交车到老集站下车。

小区电梯广告遭破坏，谁的利益受损

广融之约·洛阳晚报首届社区文化行第26站将走进义勇街社区——

明天，专业舞蹈演员将来咱社区

电梯“罢工”无人修
居民天天爬高楼
相关单位：系人为损坏
但承诺先维修，再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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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付璇

近日，网友微
博上称自己小区
电梯内的广告牌
被涂写、划伤，几
乎体无完肤……
那么，当小区电梯
广告遭到破坏时，
到底损害了谁的
利益？

□记者 马文双

这几日，家住洛硅生活区一栋18层住宅
楼的刘先生挺窝火——电梯坏了，一直没人
修，他只能天天爬楼梯。

“21 日中午电梯就坏了，咋还没人来
修……”24日中午，住在该楼的十几名居民
围住记者诉苦。记者找到有关方面，有关方
面也有一肚子苦水。这到底是咋回事？

高层住宅小区内电梯广告很普遍。 （资料图片）

昨日中午，该高层住宅楼居民
称，他们又找到了洛阳单晶硅有限责
任公司主要负责人，该负责人了解情
况后，认为不管怎样，后勤保障部需

要先解决居民无法乘坐电梯的事情，
然后再和有关当事人协商此事。

对此承诺，居民们说，他们期待
事情有个好的结果。

河南中冶律师事务所律师鲁辉
说，上述问题需要了解后勤保障部
每年收取的相关费用是否有多余部
分，若有多余部分，可视为小区服务
费，那么后勤保障部应履行一些物
业服务的职能。当电梯发生故障
时，应当由后勤保障部来组织人员
维修，保障小区业主安全和正常使
用电梯。

如电梯在质保期内出现非人为

损坏的故障，维修责任应由电梯提
供方承担。过了质保期，则由业主
共同分担维修费用。但如果电梯是
人为损害，则由损害人承担赔偿责
任。在没找到损害人前，应当保证
电梯的正常运转，由后勤保障部出
面维修更为适宜，所发生的费用待
明确责任后可向损害人追偿。若当
事人拒绝承担责任，其他业主可诉
诸法律。

24日下午，记者来到居民们所
说的后勤保障部，见到了相关工作
人员冯先生。

冯先生说，后勤保障部只是代
管小区，收取的费用是电梯和水泵
等设施的维保公摊费用，而非物业
费。另外，这栋高层住宅楼是商品
房，公共设施损坏后，需业主共同承
担维修责任。

针对“罢工”电梯，冯先生说，

后勤保障部和公司都在积极处
理，争取早日让电梯恢复使用。
不过，该电梯系人为损坏，维修费
用应由当事人承担，因一直未能
联系上当事人，所以无法及时维
修电梯。

目前，他们正辗转联系当事人，
如当事人不愿承担维修责任，则需
业主诉诸法律解决此事。另一部电
梯，情况类似。

【承诺】先帮居民把电梯修好

【律师】应先保障电梯运转，再追责

【解释】电梯系人为破坏，需当事人承担责任

【业主】交了物业费，为啥没人修


